
中初级职称初定申报操作指南 

舟山市职称系统新增了中初级职称初定申报功能，建议使用谷歌

浏览器进行申报。具体操作流程如下: 

一、登录 

在首页点击“个人统一认证登录”按钮，在跳转后的页面使用浙

江政务服务网个人用户进行登录。 

 

二、进入申报页面 

登录成功后，可点击“业务处理”菜单下面的“中初级职称初定

申报”或者首页的“中初级职称初定申报”按钮进行申报。 

 

申报功能必须要求申报人员是高级实名用户，否则将出现如下页

面，申报人员需根据提示先完成用户等级提升。 



 

进入中初级职称初定申报页面后，申报人员需仔细阅读申报流程

信息。 

 

三、全新申报 

对于首次申报人员，点击“全新申报”，仔细阅读本人承诺，勾

选确认后开始全新申报。 

 

申报人员需如实填写本人信息，并上传照片。基本信息填报过程



中需要注意以下 3点： 

 

1、工作单位默认读取本人社保参保单位，如需要修改，可输入

完整且准确的社保参保单位全称，随后系统将自动显示该单位社保参

保地。 

2、申报人员可通过点击右上角“一键获取学历信息”按钮完成

最高学历信息自动填充。如系统无法获取或者自动填充的非最高学历，

可手工填报。 

3、申报人员多次申报时，可通过选择“可选申报记录重新审核”

最近三次申报中任一条记录，自动填写对应申报基本信息。 

申报信息保存成功后，系统将提示打印《初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表》，根据提示选择“输出”->PDF 完成下载。在补充申报材料

上传页面也可打印《初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表》。 



 

 

申报人在《初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表》签字，交所在单位审

核并盖章。申报人是企业单位的由所在单位在“所在单位考核鉴定意

见”一栏填写意见并盖章，是事业单位的还需主管部门在“业务主管部

门意见”一栏盖章。 

四、补充申报 

申报人完成《初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表》盖章后，可在申报

流程页面选择“补充申报”按钮进入材料上传页面。找到对应申报记

录并点击“上传”按钮，在弹出界面，提交对应材料。 

注意：每种材料提交时需先在左边材料处双击，然后右边预览页

面选择对应材料完成上传。系统支持 pdf、jpg、bmp 等格式材料的上

传、查看、删除。 



 
 

 

 

材料上传完成后，可点击右上角“提交按钮”完成申报。 



 

如果填报信息有误，可选择对应申报记录，点击右上角“作废”

按钮。 

 

五、结果查看 

“我的办件”页面，可查看本人申报状态。 

如该条申报记录后台审核通过，本人将收到对应短信通知，同时

可看到该条记录状态为审核通过。点击“打印电子证书”按钮可打印

电子证书，点击“打印任职资格表”可打印有电子签章的《初定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表》，作为留档使用。 

如该条申报记录后台审核未通过，本人将收到对应短信通知，同

时可看到该条记录状态为审核未通过，审核结果处将显示未通过原因。 



 


